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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主题内容与运用范围 

  本标准规定了汽油车供油系抗气阻能力的道路试验方法。 

  本标准适用于装用汽油发动机的汽车。 

2 引用标准 

  GB/T 12534 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

3 术语 

3．1 气阻 

  汽油发动机供油系内汽油受热蒸发而产生气泡，引起供油系阻塞，导致 

发动机不能正常工作或停车后不能起动。 

4 试验条件 

4．1 试验道路 

  路面平整，连续上坡不小于 8km，平均坡度为 5％以上。 

4．2 气象条件 

  坡下气温在 35℃以上，其他按 GB/T 12534的规定。 

5 试验准备 

5．1 车辆准备 

  车辆按 GB/T 12534进行检查、磨合和保养，并重点对以下几项进行检查和 

调整。 



5．1．1 发动机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该车发动机技术条件的规定。 

5．1．2 供油系各部分完好，并确认以下几点符合该车发动机技术条件的规定。 

  a．汽油泵的泵油量、泵油压力、密封性； 

  b．化油器浮子室油面高度、节气阀开度； 

  c．汽油滤清器及油路的清洁和密封； 

  d．油路布置、发动机罩、挡板、隔热板等影响发动机罩内通风散热条件的 

零部件必须按设计的位置安装齐全。 

5．1．3 发动机冷却系技术状况良好。风扇皮带的紧度应符合该车发动机的技 

术条件，百叶窗全开。在进行气阻试验中不应出现发动机“过热”现象。 

5．1．4 按汽车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调整发动机怠速。 

5．1．5 点火提前角应符合该车发动机技术条件的规定，试验中不得改变。 

5．2 燃料准备 

  试验用的汽油标号应符合汽车使用说明书的规定，其辛烷值、10％馏出温度、 

雷特蒸气压力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。 

5．3 载荷 

  按汽车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装载和牵引挂车。 

6 试验方法 

6．1 试验开始前测量坡下的气温、气压、风向和风速。 

6．2 汽车经预热行驶后，在所选择的坡道底部起步，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， 

以尽可能高的车速进行爬坡，记录在爬坡行驶中供油系无气阻现象产生。 

6．3 在距终点 500m处停车熄火。5min后再次启动发动机，然后汽车起步、加 

速行驶至终点。记录发动机启动和汽车加速过程中有无气阻产生。 

6．4 以尽可能短的时间间隔，在相同的路段重复一次第 6.2条至第 6.3条的试

验。 



6．5 测量坡顶的气温、气压、风速和风向，同时将坡道长度、平均坡度和试验

平 

均车速记入附录 A（补充件）试验记录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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